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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業稅與所得稅課稅困難與稅收流失等問題。全球各國目前都已著手研究如何課徵電商的所

得稅，為避免我國稅收流失，財政部應針對電子商務的所得稅如何課徵進行研議，並每季將研

究進度提交書面報告送交財委會。 

提案人：費鴻泰  曾銘宗  盧秀燕  羅明才  賴士葆 

2、 

政府在 2010 年開始擴大推動電子發票，如今電子發票成績斐然，約占發票總量六至七成，電

子發票開立雖已成為主流，但仍有逾八成的電子發票，還是以紙本形態存在。財政部「電子發

票整合服務平台」目前提供手機條碼及自然人憑證條碼式之電子載具，條碼式電子載具有其限

制性，在無條碼掃描器的店家就必需印出紙本電子發票。為減少紙本電子發票，財政部應研議

如何再整合其他行動支付系統加入共通性載具中，及如何鼓勵店家設置條碼掃描器，以供民眾

使用條碼式共通性載具。 

提案人：費鴻泰  曾銘宗  盧秀燕  賴士葆  羅明才 

3、 

請財政部於 1 個月內提供下述資料及評估報告： 

1.推行電子發票後，申請愛心碼的團體數變化趨勢？有申請愛心碼的團體每年所受捐款收入

趨勢？ 

2.宣導電子發票的 KPI、成效如何？全國有多少收銀機、推行經費與成效如何？ 

3.評估可否拍攝簡單短片，透過大型通路商宣導愛心碼。 

4.評估可否將宣導愛心碼、卓有成效，列為優良廠商的評比或獎項之一。 

提案人：余宛如  費鴻泰  施義芳  鍾佳濱 

4、 

為提升公益彩券回饋金之運用效益，爰要求衛生福利部檢討修正「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

饋金推展社會福利計畫處理原則」，將補助申請時間由前一年度三月十五日前，改為前一年度

九月三十日前，以避免連續年度計畫在方案剛開始時，就要提出次年度計畫內容的不合理現象

，減輕社福團體之作業負擔。該處理原則之修正應於一個月內完成，並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

出報告。 

提案人：王榮璋  余宛如  邱泰源  施義芳 

5、 

為使公益彩券回饋金之運用及管理法制化，爰要求財政部檢討「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

作業要點」之內容，並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立法計畫，比照公益彩券盈餘，將

回饋金納入公益彩券發行條例之管理範圍。 

提案人：王榮璋  施義芳  余宛如  邱泰源 

6、 

發行公益彩券是為了將彩餘挹注於社福，獎金是為了要吸引民眾購買，只是為了賦稅公平，

有所得就要課稅，但並非公益彩券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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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 條規定，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每聯（組、注）獎額

不超過新臺幣 2 千元者，免予扣繳。每聯獎額超過新臺幣 2 千元者，應按給付全額扣取 20%。

若能小幅提高起扣點，雖然可能讓稅收略為減少，但發行量也可能隨之擴大，如此稅基也能提

高、擴大彩餘，提升公益彩券盈餘的循環發展。切勿以善小而不為，事實上，越鼓勵小額中獎

兌購彩券，越能幫助到弱勢的小額經營者。 

又，現行《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 11 條規定，未領獎金須投入彩餘，可否改為投入下期獎金

，進而增加下一期銷售額，如此一來稅收及彩餘也都會增加。 

故請財政部於一個月內提供下述試算報告： 

1.請結合公益彩券公司資料庫，模擬試算起扣點提高後，直接稅收減少的幅度、銷售額增加

的幅度及帶來稅收增加的效果，並同步估算統一發票中獎稅收所受之影響。 

2.請模擬估算公益彩券銷售額、稅收和彩餘的連動情況。 

提案人：施義芳  陳賴素美 邱泰源  鍾佳濱  費鴻泰 

7、 

鑑於台灣彩券公司自 99 年度起，連年向財政部申請回饋金計 172,334,000 元，作為公益形象

宣傳之用。然而，台灣彩券推行已久，是否還有宣導提升台灣社會知曉度之必要，有待斟酌；

此外，101 至 103 年度甚至出現連續標給台彩公司之母公司中國信託之長期合作伙伴，必要性及

正當性有欠妥適。 

爰此，財政部須提交過去幾年「提升公益彩券形象計畫」之宣導成效及必要性，並重新檢討

「106 年度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所核定之「提升政府公益彩券形象計畫」，財政部

應向本會提交完整檢討報告。 

提案人：黃國昌  施義芳  王榮璋 

主席：現在逐案進行處理。請問各位，對第 1 案有無異議？ 

請財政部蘇次長說明。 

蘇次長建榮：主席、各位委員。由於研究報告已經出爐，建議將最後一句修正為「並將研究結果提

交書面報告送交財委會」。 

主席：請中國信託商銀彩券中心陳執行副總經理說明。 

陳執行副總經理蜀珍：主席、各位委員。因為對所得稅的研究已經完成了，所以建議將最後一句修

正為「並將研究結果送交財委會」。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照上述意見修正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2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3 案有無異議？ 

請財政部蘇次長說明。 

蘇次長建榮：主席、各位委員。第 2 點是有關全國有多少收銀機、推行經費及成效如何的部分，請

執行中心說明。 

主席：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樓副主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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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副主任美鐘：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對全國有多少收銀機部分並無資料可提供，建議將這段話刪

除。 

蘇次長建榮：建議將第 4 點「評估可否將宣導愛心碼」修正為「加強宣導以愛心碼捐贈無實體電子

發票」。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照上述意見修正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4 案有無異議？ 

請衛福部蔡次長說明。 

蔡次長森田：主席、各位委員。由於需與地方政府協商，故建議將最後兩句修正為「該處理原則之

修正方向應於兩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報告」。 

主席：僅報告修正方向而非完成修正？請衛福部社家署陳副署長說明。 

陳副署長素春：主席、各位委員。請容許我們就此與地方政府討論，因為每年有 1,500 件要審查，

需要一些作業時間。 

主席：所以你們就要申請單位從前一年的 3 月提出計畫然後你們花九個月的時間去審查？等到他們

真正執行時又必須提出下年度計畫？本席對這個事情很有經驗，計畫核定下來尚未開始執行就

必須審查下年度應否給予補助，本席都不知道該如何審查了，這種情形實在很荒謬！ 

費委員鴻泰：（在席位上）改為 9 月 30 日前提出行不行？ 

陳副署長素春：我們可以延後一點給提案單位充足的時間，但若延到 9 月，9 月至 12 月僅有三個

月的時間，這樣的確有困難。 

主席：你們又給立法院多少時間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這部分不要再說了。請問各位，對本案照上

述意見修正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5 案有無異議？ 

請財政部蘇次長說明。 

蘇次長建榮：主席、各位委員。由於彩券回饋金運用涉及四個部會，有一部分又會補助給地方政府

，建議將「一個月」延長為「二個月」，讓我們有時間跨部會協調未來法制面該如何進行。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照上述意見修正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6 案有無異議？ 

請財政部蘇次長說明。 

蘇次長建榮：主席、各位委員。建議將「一個月」修正為「二個月」。 

主席：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主席、各位同仁。提案要求將原本投入彩餘的未領獎金改投入下期獎金，請問這部分

是否亦需研究？ 

主席：請財政部蘇次長說明。 

蘇次長建榮：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是建議將提供試算報告的時間從「一個月」延長為「二個月」

。 

江委員永昌：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未領獎金需投入彩餘，總銷售額的 60%則投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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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可是未領獎金可區分為中獎未領及沒有人中獎兩種，後者當然是投入下期獎金，前者原

本是歸國庫，現在卻要挹注到下期增加獎額，這個沒有道理。 

主席：前一段是問題的敘述，我們尊重提案委員的意見，後一段則是具體要求，看看財政部能否承

諾。 

費委員鴻泰：（在席位上）第十一條的部分涉及修法，不是一個提案可以處理的。 

蘇次長建榮：第十一條的部分涉及修法。 

江委員永昌：如果你們是將這部分帶回去研究或做出試算報告，本席就沒有意見，但若是贊同提案

內容就不可以了。 

主席：問題陳述部分就尊重委員的意見，之後的「一個月」則修正為「二個月」，請問各位，有無

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7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所有議程均已處理完畢，今日會議進行到此，現在散會。 

散會（13 時 5 分） 


